

承 诺 书

广州市黄埔区科学技术局：
本单位 （申请单位全称）、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) 对申请 广州开发区、黄埔区生物医药企业（机构）入库 有关事宜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充分知悉并自愿遵守 《广州开发区（黄埔区）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（穗埔府规〔2025〕9号）、《广州开发区 黄埔区生物医药企业（机构）入库申请指南（2026年版）》 等相关政策及规定。
二、对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不存在隐瞒、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况。
三、本单位近3年在申报或承担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科技计划项目中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若违反上述承诺，本单位自愿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（盖章）：（申请单位全称） 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
